
二零零一年六月十一日會議

資料文件

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

《廣播條例》競爭條文的執行

目的

本文件向委員簡介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(下文簡稱「影

視處」 )在加強競爭事務方面的專業知識的計劃，以協助廣播

事務管理局 (下文簡稱「廣管局」 )執行《廣播條例》 (第 562

章 ) 中有關保障競爭的條文。

執行計劃

2.  影視處計劃聘用競爭事務顧問服務 , 負責下列工作 —

(a) 就處理與競爭有關的投訴，向廣管局提供協助並

給予意見；以及

(b) 制訂持牌人須遵守的會計手冊。

背景

3.  在立法會全力支持下，我們已在《廣播條例》中加 入 保

障競爭條文 1，以期為所有電視節目服務持牌人提供一個公平

競爭的市場環境。該條例於二零 零零年六月獲立 法會通過，

並於同年七月七日生效 2。當局的政策方針，是要提供有利廣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《廣播條例》第 13 條禁止持牌㆟從事目的在於防止、扭曲或在相當程度㆖限制電視節目服務市場競爭

的行為，亦禁止持牌㆟從事會有如此效果的行為。第 14 條禁止在電視節目服務市場處於支配優勢的持

牌㆟濫用其支配優勢。第 17 條規定同時持有電訊牌照的持牌㆟，為廣播及電訊兩種活動分開報帳。

2 保障競爭條文除外；該等條文在㆓零零㆒年㆓月十六日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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播業投資的規管環境，並確保消 費者能以合理相 宜的價格獲

得最佳的服務。

海外保障競爭制度方面的專業知識

4. 對本地的廣播業來說，「保障競爭」是一項全新的法律

規定。就如何調查及裁定有關反 競爭行為或濫用 支配優勢的

投訴方面，本地廣播業並沒有先 例可援。根據一 些具有多年

執行競爭法例的海外機關的經驗 來看，有關當局 可能要在調

查 投 訴 期 間 ， 對 所 有 相 關 事 宜 作 全 面 的 評 估 。 隨 科 技 匯

流，調查工作亦須特別留意電訊 業的情況。我們 預計廣管局

可能需要研究複雜的規管問題， 並要參考海外監 管機構執行

類似保障競爭條文的經驗及電訊 業的先例。為此 ，影視處必

須具備海外競爭法例方面的專業 知識，以便協助 廣管局有效

執行保障競爭條文。

專業經濟分析

5. 在 執 行 保 障 競 爭 規 例 時 ， 必 須 進 行詳 細 的 經 濟 分 析 ， 以

裁 定 遭 投 訴 的 行 為 是 否 會 影 響 競 爭 。 在 作 出 這 類 經 濟 分 析

時，當局須考慮持牌人的營運環 境，受有關行為 影響的產品

或 服 務 ， 以 及 相 關 的 市 場 結 構 。 因 此 ， 經 濟 顧 問 的 專 業 意

見，是不可或缺的。

會計方面的專業知識

6.  《廣播條例》第 17 條訂明，持牌人若同時持有根據《電

訊條例》（第 106 章）發出的牌照，廣管局是可以指示持牌

人採納規定的報帳方式，以確保 其廣播牌照下的 有關活動可

易於明瞭，而無須參照其電訊牌 照下的有關活動 。為有效執

行此規定，廣管局計劃發出會計 手冊，向持牌人 提供指引，

方便遵循。因此影視處必須具備 會計方面的專業 知識，向廣

管局提供協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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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 鑑 於 上 述涉 及 的 規管、 經 濟 及會 計問 題十 分 複雜 ，影 視

處將會聘用競爭事務顧問服務， 以協助廣管局公 開、公平和

有效地執行《廣播條例》的保障 競爭條文及其他 相關職務。

所需顧問服務的摘要說明載於附件 1。

8. 經 考 慮 下 述 因 素 ， 影 視 處 將 會 向 電訊 管 理 局 聘 用 所 需 的

顧問服務：

( a )  經驗及專業知識  —  除廣管局外，現時只有電訊

局長有法定權力執行保障競爭條文。電訊管理局

在支援電訊局長施行保障競爭條文方面具備多年

經驗。該局聘用了各類富有處理競爭事務經驗的

專業人士，包括競爭事務顧問、經濟顧問、法律

顧問及庫務會計師等。

(b )  經濟效益  —  影 視處在初期聘用電訊管理局的顧

問服務，較諸延聘外間顧問或自行僱用專業人員

組成內部專家小組更能符合經濟效益。就現階段

來說，要準確地評估涉及《廣播條例》保障競爭

條文的個案數量和有關的工作量是否足以支持在

影視處開設常設的專業職位，尚屬言之過早。我

們 會 在 四 年 後 檢 討 情 況 ， 並 考 慮 研 究 個 案 的 數

量、工作量及新規管制度下廣播市場的發展後，

再決定是否需要聘用外間顧問服務，或有必要增

聘全職的專業人士。

( c )  科技匯流  —  隨 科技匯流，電訊與廣播之間的

分野正迅速消失。現時，電訊網絡可以同時傳送

電訊及廣播訊號。因此，為這兩個密切相關的市

場作市場定義、決定經營者是否處在支配優勢、

制訂會計手冊，以及草擬業務守則以規管各種反

競爭行為時，應盡量以相互配合為原則。聘用電

訊管理局提供顧問服務，正好具備這個優點；及

附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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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 )  執法一致  —  隨 市場匯流及多媒體營運環境的

發展，當局必須確保在執行廣播業與電訊業的保

障競爭法例方面的一致性。此外，我們已聘用電

訊管理局協助廣管局草擬競爭指引，以闡明廣管

局如何執行《廣播條例》的保障競爭條文。繼續

聘用電訊管理局的顧問服務，將有助確保廣管局

執行保障競爭條文時，與電訊管理局的方針保持

一致。

9. 聘用顧問服務的預算開支載於附件 2。

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

二零零一年六月

附件 2



附件 1

顧問服務範疇

顧問服務將主要包括：

(1) 在 處 理 有關 競 爭 的查 詢方 面 提供 意見 ，特 別 是 關 於 援 引

《廣播條例》的保障競爭條文及廣管局發出的指引；

(2) 就有關競爭的調查，提供競爭事務方面的專業意見；

(3) 就有關競爭的投訴，進行初步分析；

(4) 就 投 訴 調查 工 作 ，確 定須 向 投訴 對象 及第 三 者 索 取 的 資

料；

(5) 分 析 所 有取 得 的 資料 ，並 提 供有 關援 引相 關 法 例 及 牌 照

條 件 的 意 見 ； 適 當 時 ，並 提 供 海 外 司 法 管 轄 區 的 類 似 個

案，以供參考和援引；

(6) 在 處 理 有關 競 爭 的調 查時 ， 與影 視處 認為 有 需 要 諮 詢 的

其 他 顧 問 (例 如 經 濟或 技術 顧 問 )聯 絡，並 在 適 當 時 統 籌

各顧問之工作；

(7) 在 文 件 及報 告 中 提供 意見 ， 供廣 管局 審議 ， 以 協 助 該 局

決定投訴對象是否有違反相關的保障競爭條文；

(8) 界 定 每 宗投 訴 個 案的 相關 市 場； 評估 投訴 對 象 的 市 場 實

力，並評估遭投訴的行為對競爭是否有影響；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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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9) 為 同 時 持有 根 據 《電 訊條 例 》而 發出 牌照 的 持 牌 人 擬 備

一 份 會 計 手 冊 ， 訂 明 所 須 遵 守 的 原 則 及 措 施 ， 以 供 遵

循。



附件 2

競爭事務顧問服務

預算開支

百萬元

(a) 調查有關競爭的投訴 每年約 2 .2

(b) 制訂會計手冊 2 .5


